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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沂蒙·热线

查看完轮胎，车上包没了
民警：这种偷盗方式经常出现，市民要当心

本报 12 月 30 日热线消息
(记者 周磊)30 日下午，市民李

女士驾车行驶过程中，突然感觉

轮胎没气了，下车查看时忘记锁

车，转眼的功夫，副驾驶座上的

包就不见了。

30 日下午 2 时 50 分许，在

金雀山路与中丘路交会处，记者

见到了李女士和她的车，这辆白

色的越野车右后车轮已经瘪了，

车窗都还完整，几位民警正在了

解情况。

据李女士介绍，之前她在市区

银雀山路与通达路交会处一家银
行办完业务开车离开，中途感觉车

子的轮胎像被放了气一样，当时李

女士没有马上下车查看。

2 时 40 分左右，李女士把车

停在新闻大厦西侧，下车察看轮

胎，发现右后轮胎瘪了。看完再

次回到车上时，发现刚刚还在副

驾驶座上的包不见了。

李女士说，自己丢失的包是

一个蓝色的建行专用包，里面装

有 4900 元现金、多张银行卡、身

份证、驾驶证等。李女士说：“我
怀疑自己刚离开银行就被盯上

了，估计是个团伙。”

发现被盗后，李女士报了警，

金雀山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，对

当时的情形做了记录。一位民警表

示：“像这种偷钱的方式经常出现，

一定要注意。”

“一般小偷把现金拿走后可

能会把包随意丢掉，补办各种证

件太麻烦，希望能找回自己的证

件。”为此，李女士向本报求助，

如果有市民捡到李女士的包和

证件，希望能拨打本报热线
8966110 提供线索。

12 月 30 日上午，在新华路与红旗路交会处东，大风将路标牌刮倒，砸到了一辆白色轿车。相关部门提醒市
民，近期风大，车辆行驶或停放时，注意避开一些不安全的建筑物。 通讯员 王志刚 记者 徐升 摄

大风惹祸

本报 12 月 30 日热线消息
(通讯员 增才 继建 记

者 吴慧)三名青年结伙，利

用伪造的证件，在 5 天的时间

里骗租了两家汽车租赁公司

的轿车各一辆，并用来低价抵

押。车上的导航系统被卸下时

断电报警，汽车租赁公司发现
后报案。

2010 年 1 月 1 日，一青年

高某拨通了市区一家汽车租

赁公司的电话，自称叫“刘

飞”，想租一辆轿车自用。

当天下午，张某持赵某伪造

的身份证，与高某以“李国龙”和

“刘飞”的名义在这家汽车租赁

公司签订了汽车租赁协议，租期

为 3天，并提供了伪造的相关证

件，骗租了一辆价值 5 .3万余元

的轿车。次日，高某和赵某把租

来的车以 1 . 1 万元的价格抵押
给李某，并分给张某 3000 元钱

作为“报酬”。

1月 3日中午，高某又以“刘

飞”的名义给这家汽车租赁公司

打电话，谎称再续租 2天，接电话

的丁某未多加考虑就同意了。

1 月 5 日下午，正在公司

值班的丁某发现，被“刘飞”租

用的那辆车上的导航系统断

电报警，却联系不上租车人，

丁某于是报了案。

2 月 3 日，兰山区警方将张

某在市区一网吧内抓获。经讯问

得知，前述租车协议上的担保人

“李国龙”就是张某。据其供述，

他和高某、赵某还于 2010 年 1

月 5 日利用伪造的证件骗租了

另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一辆轿

车，并以 1 .2万元的价格也抵押
给李某，三人将抵押来的钱扣除

费用后平分。

3 月 29 日上午，平邑县警

方在辖区内一网吧门口将高

某捉拿归案。

相关法院近日作出一审宣

判，以合同诈骗罪依法判处高某

有期徒刑 2 年，并处罚金 6 万

元，张某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 2

年，缓刑 2年，并处罚金 5万元。

伪造证件租车 低价抵押分钱

导航断电报警，三男子栽了


